
  巨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工业用地“标准地”

供应制度的意见的通知

  巨政办发〔2022〕15号

  

  

  各镇人民政府、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

  《关于完善工业用地“标准地”供应制度的意见》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巨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5月 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完善工业用地“标准地”供应制度的意见

  

  为切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标准地”改革的决策部署，引导土地要素优化
配置和提高办事效率，更好服务项目建设，根据《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落实“标准地”改革任
务的通知》（鲁自然资字〔2021〕29号）精神及省、市有关“标准地”改革要求，结合我县实际，
对我县工业用地“标准地”供应制度进一步完善，制定本意见。

  一、进一步扩大“标准地”供应范围

  县经济开发区范围内，新增工业项目用地（危险化学品项目、需政府核准的涉及公共安全、
产业结构调整、特许经营项目除外），全部实行“标准地”供应，并结合实际积极向其他投资项
目延伸推广。

  二、进一步明确“标准地”控制性标准

  我县“标准地”控制性标准，参照《菏泽市“标准地”控制性指标（试行）》标准执行。

  三、进一步明确灵活的供地方式

  拟使用“标准地”的项目，可采用出让、租赁等方式供应土地；使用期限可实行弹性年期，
但不得超过法定最高年限。 



  四、合理确定标准地出让价格

  以租赁方式使用“标准地”的项目，年租金底价按照该类建设用地出让 20年的市场价格的
3%确定，租金按年支付。以出让方式使用“标准地”的项目，弹性年期出让的，根据供应年限，
通过评估，合理确定出让价格。对精细化工、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装备、现代商贸物流、新一代
信息技术等巨野县主导产业项目，最高年期出让的，出让金可按不低于工业用地基准地价的 70%
确定。符合相关优惠政策的，执行优惠政策。

  五、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

  县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开发区范围内的区域评估工作；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竞得土地企业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后 7日内，与企业签订“标准地”监管协议，并送达各相关单位。

  县发改局负责牵头，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信局等共同参与，明确出让地块具体指标要求，出
具书面意见，纳入土地供应条件。

  市生态环境局巨野分局负责出具出让地块的环境指标要求及负责相应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资规局负责拟定“标准地”供应（出让、租赁）方案，报县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县住建局牵头负责项目房屋建筑建设工程监督管理及联合竣工验收。项目竣工后，依项目业
主申请，组织相关部门依规对“标准地”项目建设工程进行竣工联合验收。

  县工信局负责项目达产联合验收工作。项目投产后，在约定期限内（一般指投产 2个标准年
内），由项目业主向工信部门提交验收申请。工信部门依职责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对固定资产投资
强度、亩均税收、单位能耗标准、单位排放标准等指标进行一次性联合达产验收。

  各相关部门根据“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张、谁监管”的原则，开展核查和监管。

  六、调整部分监管规定

  “标准地”出让后，项目单位交清土地出让价款等相关税费后，可依法办理不动产登记。未
通过达产验收的，不得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七、完善相关手续

  对此意见前已按“标准地”出让的工业项目，手续不完善的，根据此意见有关规定完善手续。

  

  


